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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执委函〔2022〕1号

关于进一步明确行政执法人员
持证上岗亮证执法的函

市各行政执法单位：

行政执法证件是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、实施行政

执法活动的身份证明。工作实际中存在同一执法机关执法人

员持不同证件执法、同一执法人员重复领证、持多证执法等

现象，影响了对行政执法证件管理的规范性、有效性。为贯

彻实施《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统一行政执法证件标准

样式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省司法厅印发了《关

于做好实施全国统一行政执法证件标准样式工作的通知》，

进一步加强全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，推动严格规范行政执

法。市司法局高度重视我市行政执法证件换领工作，前期进

行了周密部署、精心安排，将证件换领工作与业务培训、资

格考试、工作考核相结合，明确了行政执法证件的申领主体，

组织为本市各行政执法单位执法岗位工作人员申领行政执

法证件。目前市文广旅游、应急管理、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、

市场监管、农业农村、水务等部门的全国统一样式的执法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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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分批到位，即将组织换发；公安、税务、海关、海事等单

位持国务院部门统一规定样式执法证件执法；其他单位暂时

持尚未到期的《江苏省行政执法证》开展执法（到期后统一

换发全国统一样式执法证件）。现就进一步规范执法证件管

理使用，特提出如下意见，请遵照执行：

一、牢固树立持证上岗亮证执法的法治理念。

“持证上岗亮证执法”是法治社会的执法特征。法治社会

要求的就是“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”，

更重要的是依法行政，因此，执法主体要明确，执法者的职

责和权责要明晰，这就要求，执法者要“持证上岗，亮证执法”，

让接受执法者能感到法治社会的效力，也能看到公正执法，

公开执法，公平执法的社会新常态。

毋容置疑，“亮证”对行政执法来说，是一件非常普通但

不可随便的行为，行政执法人员可以说已经是非常习惯“亮

证”了。但是在现实执法实践中，行政执法“亮证”总有一些不

理想或不被执法人员重视的地方：一是在行政执法亮证上，

经常出现参加检查的人员一人亮证，其他人不亮证，这种行

为常被认为有人出示证件，就履行了亮证程序。二是进入检

查现场的工作人员亮证，进入检查现场的领导不亮证，这种

行为或被理解为领导是到现场督导行政执法的，不是行政执

法。三是当地执法人员亮证，上级执法人员不亮证，这种行

为又是理解为是指导基层执法的。这些现象说明仍有不少同

志尚未从“法定程序”的角度去认识“亮证”，导致在履行中出

现“随便”而不“必须”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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溯本求源，准确把握亮证执法的法律文件规定。《行政

处罚法》（2021年修订）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，行政处罚

应当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。执法人员不得少

于两人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同时，该法第五十五条第一

款规定，执法人员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，应当主动向当事

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。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要

求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。执法人员不出示执法证件的，当

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检查。《全面推进

依法行政实施纲要》（国发[2004]10号）中明确规定“实行行

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”。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

政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08〕17号）中明确规定“加强行政执

法队伍建设。实行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合法性审查制度。健全

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，对拟上岗行政执法的人员要进行相

关法律知识考试，经考试合格的才能授予其行政执法资格、

上岗行政执法。进一步整顿行政执法队伍，严格禁止无行政

执法资格的人员履行行政执法职责，对被聘用履行行政执法

职责的合同工、临时工，要坚决调离行政执法岗位。健全纪

律约束机制，加强行政执法人员思想建设、作风建设，确保

严格执法、公正执法、文明执法。”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

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－2025 年）》中明确规定“完

善行政执法程序。全面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、执法全过程

记录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。统一行政执法人员资格

管理，除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外由省级政府统筹本地区行政执

法人员资格考试、证件制发、在岗轮训等工作。”上述规定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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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，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以外的其他行政执法活动

时，也应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，表明身份。

端本正源，全面提高亮证执法的正确认识。“亮证执法”

是法律在执法程序上所作出的一项强制性规定，是一种法定

强制性程序。法定强制性不具有任何“随便性”和“选择性”，

必须认真履行。《行政处罚法》之所以规定“亮证执法”，是

因为行政执法人员在开展执法活动时，代表的是国家行政机

关，而不是其个人；代表的是国家管理意志，而不是个人意

志；体现的是受国家意志约束的管理行为，而不是不受约束

的个人随意行为。与此同时，亮证不仅是一种身份的表明，

更重要的是国家授予的一种监督管理权力的体现。既然是一

种权力，就必然要受到法律的规范，要受到社会的监督，更

应受到当事人的监督。执法证件中所载明的行政机关的名称

及执法人员所任职务等内容，正是国家所授权力与所承担责

任的体现，向社会与当事人提供监督的依据。不亮证，不向

当事人展示国家所授权力与所承担责任，不仅是不认真履行

法定程序，而是有意在躲避社会的监督和规避所承担的责

任。

二、准确执行持证上岗亮证执法的规定

按照启政发〔2019〕71号文件公布确认的我市行政执法

主体，应当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

度，未按规定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不得从事行政执

法活动；规范行政执法辅助人员管理，行政执法辅助人员不

得单独从事行政执法的立案、受理、调查、审核、作出决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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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行政执法活动等。

市各行政执法单位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应当严格按照《启

东市行政执法公示办法》（启政办发〔2017〕127号）规定

的程序和内容，做好持证上岗和亮证执法工作，要以为人民

服务为宗旨，文明执法，严格依法办事。要规范行政执法行

为，创建文明执法窗口，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教

育和法制教育，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，树立行政

执法队伍良好的职业形象。

“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足以自行。”“持证上岗，亮证

执法”既是表明一种身份，更重要的是说明执法的合法性，而

且是让人人执法守法，并且要有法治的信念，这样才能让法

治的天空更明亮，法治的社会更公平，法治的过程更有效。

启东市行政执法监督委员会办公室

2022年 3月 4日


